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简称“推优”）是党赋予共青团的一项光荣任务。做好“推优”工作，是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实党的新生力量的需要，也是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增强共青团组织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一、推优对象要求：
政治信念坚定，思想积极上进，已经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由团支书转交给对应班级党支部），学业成绩优秀（原则上成绩排名在专业前百分之五十），群众基础良好。
二、推优流程要求：
各团支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民主推荐，按支部总人数百分之十的比例确定名额。推荐对象应填写《浙江大学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表》以及1000字左右个人事迹，由团支书汇总填写《浙江大学党校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名单》，并将以上表格交至院团委。
院团委与党总支根据推荐人条件和群众调查结果，协商确定推优名单。
院团委初步审核并填写《入党推荐表》中“院级团委审核推荐意见”一栏后再交由所在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审核。
由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填写《浙江大学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表》中“党团组织意见”一栏，落实积极分子培养的相关规范要求。各团支部党支部推荐过程中务必保证选拔未参加过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团员参加。
获得推荐的入党积极分子按学校要求参加相关培训。

三、推优时间
每年秋学期初与春学期初，共两期，以校团委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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